
燔祭(Burnt Offerings)

祭物 無殘疾之公牛, 公羊或公鳥(窮人用斑鳩或雛
鴿); 全 燒; 沒有殘疾

目的 自动自発之敬拜; 為贖一般誤犯之罪; 人向神
表示敬虔,經文 利 1 章;  6:8-13;8:18-21;16:24

委身及完全獻上自己



素祭(Grain Offerings)

• 經文 利2章;6 :14-23

• 祭物 禾穗, 細麵, 橄欖油, 乳香, 餅, 鹽; 不
可有酵或蜜; 與燔祭或平安祭同獻

• 目的 自动自發之敬拜; 承認神的良善與供
應; 對神表示敬虔



平安祭(Peace Offerings)

• 经文 利3章;7:11-34

• 祭物 無殘疾之牛或羊; 不同種類的餅

• 目的 自動自發之敬拜; 感恩與相交(包括與
眾人同享祭物)



贖罪祭(Sin Offerings)

• 經文 利4:1 -5:13;6:24-30;8:14-17;16:3-32

• 祭物 1. 公牛犢:為大祭司全会眾

2. 公山羊:為官長

3. 母山羊或母綿羊羔

4. 斑鳩或雛鴿:為窮人

5. 細麵伊法十分之一:為極窮的人

• 目的 強制坦性的, 為所知誤犯的罪贖罪;
認罪;求赦罪, 使汚穢得潔淨



贖愆祭( Guilt Offerings)

• 經文 利5:14-6:7;7:1-6

• 祭物 公綿羊或羊羔

• 目的 強制性地為贖誤犯且需要償還的罪;
使污穢得潔淨; 如數償還; 罰金百分之二十



獻祭之順序

• 一次獻上多種祭時（如民6:16,17），通常
順序如下(1) 贖罪祭或贖愆祭(2) 燔祭(3) 平
安及素祭。

• 此順序帶出屬灵的意義，首先要對付罪
（贖罪祭或贖愆祭）；其次要將自己獻身
給神（燔祭與素祭）；第三，要建立耶和
華，祭司及敬拜者之間團契或相交的關係
（平安祭或相交祭）。

＂



大祭司之服飾



以弗得(Ephod)



腰帶與以弗得（Ephod)



胸牌與十二寶石



袍子及底邊



大祭司之帽子（Miter）



烏陵(Urim) 與土明(Thummim)



分蹄




